
BC-11/25: 体制安排 

     方大会缔约 ，  

 

         回顾   其第II/27、第 、第 和第III/28 VI/36 BC-10/1号决定，  

 

       到认识  
方大会在其第十次会 上所通 的缔约 议 过 、对《 事议 规则》 第 条的修正，得以确保先前由 大主席 履行的各扩 团负责 项职21

能能 由 方大会的主席 予以充分履行够 缔约 团 ，  

 

1. 决定  止作终 为《 公约》 的一个附属机构运作的 大主席扩 团；  

2. 决定还  先前委托 大主席 履行的任何 能今后 当由 方大会的主席 履行扩 团 职 应 缔约 团负责 ；   

3. 还决定 
主席团的五位成员国可以参加《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斯德哥尔

摩公约》缔约方大会主席团联合会议并应遵守联合国五大区域的公平地域代表

性原则。 

 


